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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全国各地房地产调
控已达400余次，刷新历史纪录。
前11月，31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
超2017年全年，其中广东、江苏两
省份破万亿元。

前11月房地产开发投
资创纪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 年
前11月，31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
110083 亿元，已超 2017 年全年投
资额（109799亿元）。

中新经纬客户端梳理发现，
2017年31省份仅有广东房地产开
发投资超万亿元，而截至2018年11
月，已有广东、江苏两省份破万亿元
大关，浙江省以9271亿元的投资额
位列第三，与万亿元仅一步之遥。

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看来，2018 年房地产市场开发
投资处于高位，全国多城市土地成
交也处于高位，特别是一二线城
市，房企对住宅类土地拿地积极性
较高。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也明
显活跃，大量的房企进入三四线城
市拿地，推动热点城市土地销售额
创历史同期纪录。

值得注意的是，前11月，31省
份房地产开发投资除了总额增加
之外，个别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长率也一鸣惊人。据中新经纬客
户端梳理，西藏以 136%的增幅排
首位，24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实
现同比增长。其中，广东、江苏等
14省份同比增长超10%。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
谢逸枫认为，西藏的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增长率最高是因为当地棚
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非常高。另外，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应带动房
地产投资额的增长。

梳理 2018 年前 11 月数据，宁
夏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超
30.7%，跌幅最大；青海、海南下降
超10%，跌幅仅次于宁夏。易居研
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
为，有的地方实施去库存政策，导
致房地产开发投资节奏放缓；有些

地方市场行情好些，房地产开发投
资数据就随之增长。这体现了不
同城市的特征。

海南房地产调控见成效

近年来，海南房地产开发投资
占GDP比重远超他省。2017年海南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 GDP 比重达
44%，2018年前三季度占比下降到
34%。今年4月以来，海南加大对房
地产市场调控力度，实行商品房全
域限购，很多外省居民不具备购房
条件，无法购买海南商品房，导致以
外销为主的商品房销售明显减少。

据海南省统计局数据，2018
年前11月，海南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1307.35万平方米，下降 36.5%；商
品房销售额 1904.71 亿元，下降
21.2%。海南全省房屋新开工面积

1786.67万平方米，下降7.1%。
海南房地产开发受调控政策影

响，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等
主要指标呈现大幅下降态势。在张
大伟看来，海南的调控极其必要，房
地产市场过度发展，必然带来成本
增加。海南过去过度依赖房地产是
短期发展。但长远来看，非可持续
发展，现在的调控阵痛是必经之路。

海南房地产总体调控卓有成
效，谢逸枫表示，经过调控，从房地
产开发投资、商品房销售面积、商
品房销售总额、新开工面积4个指
标总体来看，海南房价并没有出现
暴涨反弹。

2019年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将低位增长

2019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将

会走向何方？张大伟认为，2019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将与2018
年基本持平。张大伟表示，刚刚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构
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
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
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因此，2019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增长难度
很大。

严跃进预估2019年房地产开
发投资将会保持在0至0.5个百分
点的低位增长。他表示，2018 年
房地产开发投资已经处于高位，如
果市场政策环境持续宽松，企业也
会适当增加开发投资，预计增长率
将维持在0.5%以内。

（张猛）

31省份房地产开发投资排行榜出炉
广东、江苏两地超万亿元

12月24日，北京市以拍卖
方式出让怀柔区一宗地块，本
次出让限定商品住房销售价
格，并设定土地合理上限价
格。该地块最终仅获一轮报
价，以25.55亿元底价拍出。

“本地块属于北京远郊
区，地块属性相对复杂，所以
再次出现底价成交。”中原地
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2018年‘限竞房’地块已经达
到85宗，全年土地市场即将收
尾。”张大伟进一步指出，“截
至目前，北京市2018年已经成
交土地1613.69亿元，预计全年
土地成交金额大约在 1680 亿
元左右，相比 2017 年全年的
2609亿元减少四成”。

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
市，由于2018年以来土地流拍
数量明显增加，土地价格持续
低位徘徊，溢价率大幅降低。
综合全国数据来看，年内主要
一二线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普
遍缩水。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1 月至
11 月，全国 300 个城市住宅用
地成交楼面价同比持续下跌，
溢价率回落。前 11 月各类用
地成交楼面价为 2151元/平方
米，同比下跌10%。其中，住宅
用地成交楼面价为3781元/平
方米，同比下跌8.4%。溢价率
方面，前 11月 300个城市各类
用地平均溢价率为 14.2%，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16.4 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用地平均溢价
率为16.1%，同比下降19.5个百
分点。

此外，2018年全国土地市
场流拍宗数创下新高。今年
1月至11月，全国300个城市共
流拍700宗住宅用地，总规划
建筑面积为8534万平方米，约
是 2017 年全年流拍地块总规
划建筑面积的2.9倍。从占比
来看，流拍宗数占总推出宗数
的比重为7.8%，为2010年以来
的最高值。

中国指数研究院相关负
责人分析认为，年内房地产供
需两端信贷资金逐渐收紧，加
之土地出让限制政策频出，竞
自持、竞配建、限房价等逐渐
成为重点城市推地的基本要
求，部分附带条件过多的地块
以及非优质地块遭遇流拍。

业内普遍分析认为，全国
土地市场在 2018 年下半年以
来明显降温，既有市场调整后
开发商预期改变的因素，也有
资金紧张投资收缩的影响。
但更关键的是，过去一轮市场
周期，地价上行面临房价预期
止涨的冲击，房企对于高地价
愈发慎重，更多企业选择观望
和等待。 （高伟）

地价低位徘徊
流拍宗数创新高

主要一二线
城市土地收入
普遍缩水

12月24日，央行发布的《2018
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
告》显示，对于下一季度房价，
27.4%的居民预期“上涨”，49.6%的
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1.8%的居
民预期“下降”，11.1%的居民“看不
准”。《北京商报》记者对比发现，与
2018 年三季度的报告相比，看涨
下一季度房价的居民占比下降了
6.3个百分点。

结合前几季度报告发现，自今

年三季度以来，看涨下一季度房价
的居民占比出现减少，目前已连续
两个季度下降，从 36.5%下降至
27.4%，降幅达到9.1个百分点。

另外，从居民未来3个月准备
增加支出的项目来看，购房项目从
今年三季度的第四名降至四季度
报告的第五名。购房支出比例则
由二季度的23%下降至四季度的
21.9%，下降 1.1个百分点。而旅游
项目一直为居民支出比例第一位。

今年以来，在“房住不炒”的定
位下，多地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相
继出台。根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
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10
月中旬，全年全国房地产调控次数
已经超过400次，平均下来每天都
有新的调控政策出台。

央行在 11 月初发布的《中国
金融稳定报告（2018）》显示，房地
产金融领域面临着信贷占比过
高、部分居民违规加杠杆购房、部

分房地产企业债务率过高等风
险。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敞
口也较为集中，2017 年末房地产
贷 款 余 额 占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的
26.8%，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
波动，银行业将直接面临信用风
险。分析人士表示，央行对于房
地产风险的重视，也充分说明监
管部门对当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
不会有大的变化。

（崔启斌）

央行报告：

看涨房价居民占比下降

新华社重庆 12 月 26 日电（记
者 韩振）消费者购房时，许多房地
产企业往往要求购房人签订补充
协议，殊不知补充协议布满“陷
阱”。近日，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在收集、分析369份商品房买卖
合同补充协议的基础上，公布了多
类不公平格式条款。

这些不公平格式条款主要包
括：一是以格式条款方式预先将法
定赔偿标准降低为已付房款的

1%，明显减轻了出卖人自身的责
任，也限制了买受人请求赔偿的权
利；二是以格式条款预先一律直接
设定以交付通知书上的交房日为
房屋交付之日，并以此确定该商品
房毁损、灭失的风险转移日期和房
屋保修期起算日期，缺乏法律依
据，涉嫌转嫁商品房毁损、灭失风
险和缩短房屋保修期，加重买受人
的责任；三是将所有广告及宣传资
料等都不作为合同内容，有免除出

卖人自身责任之嫌；四是一律以交
房通知确定的房屋交付之首日为
接房日，且以此作为保修期的起算
日，与法律规定不符也不合理，实
质上缩短了商品房的保修期限，有
减轻出卖人自身责任之嫌；五是未
设面积误差合理范围，不管误差大
小，一律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即
使面积误差很大，买受人也不能退
房，这对买受人显然是不公平的。
该条款有排除买受人权利和减轻

出卖人责任之嫌。
据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局共检查房地产
企业505户次，收集商品房买卖合
同补充协议369份，梳理出的典型
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共涉及61
家房地产企业的 201个条款。为
切实规范商品房交易秩序，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该局在全市范围内
组织开展了房地产行业合同补充
协议格式条款专项整治规范。

房地产合同补充协议“陷阱”多
多类条款“不得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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